
立法會 CB(2)2640/03-04(04)號文件
二零零四年六月七日

資料文件

《《《《 2003 年領養年領養年領養年領養（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

非政府機構就已獲一般同意的非政府機構就已獲一般同意的非政府機構就已獲一般同意的非政府機構就已獲一般同意的

本地領養個案配對程序提出的意見本地領養個案配對程序提出的意見本地領養個案配對程序提出的意見本地領養個案配對程序提出的意見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旨在告知委員非政府機構就已獲一般同意的本地

領養個案的配對程序提出的意見。有關意見是從過去數月諮

詢這些非政府機構後整理所得。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 在二零零四年五月三十一日的會議上，委員在審議題為

“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擬稿  —  第㆒部份的修訂＂的文件
（檔號︰立法會 CB(2)2586/03-04(02)號文件）時，就是否需
要為所有準領養父母設立中央名冊，以便與那些親生父╱母

已給予一般同意的待領養兒童進行配對一事，詢問非政府機

構對此曾表達的意見。

非政府機構的意見非政府機構的意見非政府機構的意見非政府機構的意見

就廣泛原則向非政府機構進行第一輪諮詢就廣泛原則向非政府機構進行第一輪諮詢就廣泛原則向非政府機構進行第一輪諮詢就廣泛原則向非政府機構進行第一輪諮詢

3 . 因應委員要求探討如何可讓親生父母和領養父母獲提供

更多選擇，我們向法案委員會提交文件，題為“本地領養：

可供親生父母和準領養父母作出的選擇以及非政府機構的參

與＂（檔號︰立法會 CB(2)1829/03-04(02)號文件），並已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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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四年三月二十五日的會議上討論。文件臚列了三個可

行方案︰

(a) 獲授權的非政府機構和社會福利署（社署）各自備存
本身的領養父母和待領養兒童名冊；

(b ) 獲授權的非政府機構和社署共用各自備存的領養父母
名冊，作出配對安排，並同時各自備存本身的待領養

兒童名冊；或

(c) 獲授權的非政府機構和社署合力分別建立共通的領養
父母名冊和共通的待領養兒童名冊。

4 . 在提交該份文件前，我們已就該三個方案向現時經辦跨

國領養安排的兩個非政府機構 1 徵詢意見。兩個機構均同意

方案 (c)值得繼續探討，因為在這項安排下，親生父母和準領
養父母可選擇與非政府機構或社署接洽，因而會有最多機構

可供選擇；兒童亦會有最多準領養父／母可供配對。我們在

該份文件第 7 段指出，若親生父母心目中沒有指定的領養家
庭（即沒有作出特定同意），非政府機構和社署都會參與配

對程序。具體來說，如有關配對工作涉及非政府機構名冊上

的領養父母，這些機構便會參與其中。

就細節向非政府機構進行第二輪諮詢就細節向非政府機構進行第二輪諮詢就細節向非政府機構進行第二輪諮詢就細節向非政府機構進行第二輪諮詢

5 . 在二零零四年三月二十五日的法案委員會會議上，委員

對上述方案 (c)表示支持。我們隨後即就擬議新安排的綱領制
定進一步的細節，並擬備諮詢文件，詳列這些可能的方案，

再徵詢五個非政府機構 2 的意見。我們在諮詢文件中重申，

                                                

1  它們為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和母親的抉擇。

2  所諮詢的五個非政府機構分別是：

(a) 母親的抉擇和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這兩個機構提供跨國領養服務，並且是檢討領養
條例重組工作小組的成員；

(b ) 香港明愛︰這個機構以往曾提供有關跨國領養的服務，並且是檢討領養條例重組工作
小組的成員；

(c) 香港家庭福利會︰這個機構關注領養事宜，並且是檢討領養條例重組工作小組的成
員；以及

(d ) 保良局︰該局應有能力提供領養服務，因為該局向亟需照顧的兒童和處境無助的婦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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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沒有獲得特定同意的個案，社署和非政府機構都會參與

配對程序。

6 . 在二零零四年五月十三日的會議上，我們已向法案委員

會匯報諮詢結果，詳情見題為“就建議讓非政府機構參與本

地領養事宜一事諮詢該等機構的結果＂的文件（檔號：立法

會 CB(2)2315/03-04(01)號文件）。一如該文件第 6 段所述，
非政府機構明確表示大致贊同擬議的安排，亦與我們的看法

一致，認為有關 安排可讓親生父 母和準領養父母 有更多選

擇，最終可作出 更多交託安排。 此舉亦符合兒童 的最佳利

益。

7 . 三個非政府機構亦就配對程序的運作細節，提出了一些

具體意見。現將該文件所載他們的意見和我們的回應撮錄如

下︰

(a) 可增加配對委員會的成員人數可增加配對委員會的成員人數可增加配對委員會的成員人數可增加配對委員會的成員人數：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

建議（附件 A），配對委員會可能需加入一名／若干
獨立成員。母親的抉擇提議（附件 B），每個與領養
個案有關的非政府機構應有一名代表加入配對委員

會，以評估和照顧生母、準領養父母和待領養兒童的

需要和意願；母親的抉擇特別提到可代表受其照顧的

生母的權益。這建議與我們的構思不同；我們建議如

涉及獲認可機構名冊上的領養父母，這些機構才會參

與有關的配對程序。

配對委員會的成員組合，是屬於《修訂條例草案》範

圍以外的運作事宜。我們須待議定法例架構後，才可

制訂擬議制度的行政細節。我們會與有關機構進一步

商討配對委員會的最理想成員組合，以回應他們的關

注；以及

                                                                                                                                                        

提供幾乎包羅所有類別的住宿服務，包括兒童收容所、婦女收容所、兒童之家、寄養

服務、留宿育嬰園和幼兒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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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設立準領養父母中央名冊的需要設立準領養父母中央名冊的需要設立準領養父母中央名冊的需要設立準領養父母中央名冊的需要：明愛原本對是否有

需要設立準領養父母中央名冊表示保留（附件 C），
因為有些準領養父母可能為自己的資料被傳閱而感到

不安，而這樣做也可能導致工作重疊。

我們其後已向明愛解釋為何需設立中央名冊，因為此

舉可使準領養父母不用到社署／不同的獲認可機構

“四處揀選＂。此外，設立準領養家庭中央名冊的主

要目的，是在最短時間內為待領養兒童配對最合適的

領養家庭，並避免有關家庭為領養同一名兒童而展開

爭奪。此外，配對委員會只會傳閱不能確認身分的個

人資料，因此無須擔心個案的私隱問題。明愛已接納

我們的意見，並且對有關建議沒有異議。說明明愛立

場的信件載於附件 D *。

8 . 除了上述三個非政府機構所提出的意見外，香港家庭福

利會和保良局亦不反對擬議安排。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9 . 從上文所見，非政府機構滿意我們的擬議安排，即在處

理已獲一般同意的個案方面，分別就準領養父母和待領養兒

童設立中央名冊，並且讓社署和非政府機構參與配對程序。

補充資料補充資料補充資料補充資料

10. 請委員備悉，根據社署的資料，在過去五年每年只錄得
三至七宗這類私下安排的無親屬關係人士領養個案，而且全

部已獲特定同意。日後如準領養父╱母選擇向獲認可機構提

出申請，這類個案可交由這些機構自行處理；而社署署長也

可處理這類個案。不論由哪個機構處理，均無須就準領養父

／母進行配對。

                                                

*  立 法 會 秘 書 處 暫 未 能 提 供 ㆗ 文 譯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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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提交文件提交文件提交文件提交

11. 請委員在審議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擬稿第一部份修訂
時，備悉本文件的內容。

生福利及食物局

二零零四年六月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A

（譯文）

（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信箋）

傳真送達函件

香港花園道

美利大廈 20 樓
生福利及食物局

副秘書長（福利）

何淑兒女士

何女士：

建議讓非政府機構參與本地領養事宜

我們曾於㆓零零㆕年㆕月㆓十㆒日討論標題所述事項。現特

函重申，本服務社對擬議制度的運作安排有如㆘意見：

1. 親生父母心目中已有指定的領養家庭：

必須有充分的理據支持才應考慮這類特殊個案，以免有濫

用這個制度的情況出現，例如有人事先進行配對或領養父

母主動物色親生父母。事實上，所有個案都必須經審核清

楚，確定親生父母是在毫無壓力或沒有收受利益的情況

下，自願同意有關的領養安排。

2. 配對工作：

必須審慎考慮配對委員會的成員組合，或須委任一至數名

獨立成員，同時應該參考其他國家的做法。

謹此回覆，敬希垂注。

行政總裁邱浩波（簽署）

㆓零零㆕年㆕月㆓十九日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B
（譯文）

（母親的抉擇信箋）

香港花園道

美利大廈 2 0 字樓
政府總部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副秘書長

何淑兒女士

何女士：

貴局在㆓零零 ㆕年㆕月十㆔日的文件草稿內提出

考慮讓非政府機構參與本㆞領養程序，我們感到很欣

慰。在考慮《建議讓非政府機構參與本㆞領養事宜》

文件後，我們認為所述的擬議模式不僅可行，而且也

切合母親的抉擇的使命。正如我們過去在會議㆖和書

函㆗㆒再表示，母親的抉擇深信，讓非政府機構參與

本㆞領養事宜，可讓親生父母和準領養父母有更多選

擇，最終可促成更多符合兒童最佳利益的交託安排。

我們也希望澄 清和回應在㆓零零㆕年㆕月㆓十㆒

日會議席㆖提出的意見。我們曾對擬議文件第 6 頁的
註釋 4 表示關注，認為這可能會局限非政府機構參與
配對委員會工作的機會。由於非政府機構是最能夠評

估和維護親生母親、準領養父母及待領養兒童的需要

和意願，所以應該讓參與領養安排的非政府機構各派

㆒名代表加入配對委員會。舉例來說，如果母親的抉

擇是代表親生母親㆒方的，則由這機構向委員會闡明

和捍衞其需要和意願是最為合宜的。親生母親只要知

道有可信賴代表捍衞她們及子女的利益，便會感到安

心和相信已為子女作出最佳的抉擇。這對於代表準領

養父母的非政府機構亦然，因為這些機構有最充分機

會了解和評估準領養父母。我們認為，讓非政府機構

繼續參與配對委員會的工作，可讓領養個案㆗各方㆟

士感到安心，而且可確保為待領養兒童與準領養父母

作出最恰當的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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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要藉 此機會再謝謝你們成立重組工作小

組，讓母親的抉擇有機會參與修訂現行《領養條例》

的工作。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就該條例徵詢本港非政府

機構和其他涉及領養事務的㆟士的意見，正展現出貴

局樂於廣納建言的開明作風。相信藉着各界積極參與

有關工作，這條例經立法會通過後定能順利執行。

如有意與我們 商討任何問題或關注事宜，請隨時

與我聯絡（電話： 2 5 3 7 - 7 6 3 3）。

母親的抉擇執行董事任葛瑞珍

㆓零零㆕年㆕月㆓十㆓日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C

（譯文）

香港明愛

本函檔號： CSW/G/0179/2004

香港㆗區花園道

美利大廈 19 樓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副秘書長（福利）

何淑兒女士

何女士：

多謝你寄來有關《建議讓非政府機構參與本㆞領

養事宜》的諮詢文件。

我們同意文件所提建議，日後非政府機構亦可為

受社署署長監護的兒童安排本㆞領養，因為此舉可提供

更多服務機構予親生父母和領養父母選擇。事實㆖，我

們相信有些準領養父母會覺得如果由志願機構提供這

類服務，他們會更為放心。但若然讓非政府機構亦可負

責這類安排，則我們贊成必須推行認可制度，以確保服

務質素、專業水準和這類安排的問責性。此外，如果讓

非政府機構提供這類服務，我們認為應以非牟利和自負

盈虧的方式提供服務。

關於擬議的運作安排，我們擬提出另㆒觀點。我

們同意有需要設立共通的待領養兒童名冊，讓各有關方

面知道可供領養的兒童名單，這樣會有助加快安排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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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至於設置共通的準領養父母名冊，則可能需要作更

深入研究；在現階段，我們見不到有任何理據支持設立

這類名冊。

當擬議的新制度實施後，準領養父母可與社會福

利署或非政府機構接觸以安排領養服務，至於所選㆖的

服務機構，則視乎他們個別的需要而定。事實㆖，這些

準領養父母可能不願披露他們的資料或領養計劃。我們

認為列入名冊的準父母自然會是由有關的機構繼續跟

進該個案，因此無論設立這類名冊與否，都不會為兒童

或父母提供更多選擇。在設立共通的待領養兒童名冊

後，作出適當的配對只是個時間先後的問題。社署和其

他非政府機構不會也不應主動與其他機構負責的準領

養父母接觸，不然則會導致工作重叠，也造成行政混

亂。因此設立這類名冊看來沒有多大作用。如果我們誤

解了你的意思，請予指正。

總的來說，我們認為對本㆞領養服務擬議作出的

修訂，標誌着政府與非政府機構的伙伴合作關係向前邁

進㆒大步。這個新制度很快便會落實，我們亦期盼能早

日參與這項很有意義的服務。

社會工作服務部部長

陳秀嫻

副本送：社會福利署

馮伯欣先生

㆓零零㆕年㆕月㆓十八日




